
新北市三芝區三芝國民小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章程 

105.08.31 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 

(一)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一章第九條規定。 

(一)本校工作計畫。 

二、目的： 

(一)推廣性別平等教育，增進學生性別平等知識，以實現性別平等的目標。 

(二)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消除性別歧視、維護人格尊嚴。 

(三)厚植並建立性別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 

三、任務： 

(一)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其實施

成效。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並協調

及整合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四、成員：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採任期制，由校長聘任之，任期為一年(每年 8月 1

日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以一年一聘為原則，學期中不得任意更動委員，

遇委員請假時，亦不得代理出席。由校長聘本校相關行政人員、各學年主

任、職工代表、教師代表等擔任之，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家長會長為副主

任委員，學務主任為執行秘書，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 

(二)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由主任委員召開，執行秘書、總幹事統籌相關

業務；得視實際需要由主任委員召集相關人員召開臨時會議。 

(三)本會各項實施方案所需經費由學校相關經費支付。 

(四)本會成員及主要職責：如附表(准依本章程每年度視實際人員訂修職位與性

別)。 

五、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不得支領出席費或交通費，惟本會授權擔任調查小組之成

員，調查期間視實際需要應予公差假登記，並依法令或學校規定支給交通費或相關

費用。 

六、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唯依本章程每年度視實際人員訂修之成員
職位與性別除外)。 



附表：（      ）學年度成員及主要職掌表 

序號 職 稱 職 位 性別 工 作 執 掌 

1 主任委員 校長  統整學校各處室相關資源，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2 副主任委員 家長會代表  
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參與

相關案件之會議。 

3 執行秘書 學務主任  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4 委員 教務主任  規劃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5 委員 輔導主任  規劃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6 委員 總務主任  規劃辦理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7 委員 生教組長  執行性別平等教育通報業務與防治。。 

8 委員 訓育組長  協辦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9 委員 
護理人員 

（職工代表） 
 協助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生理衛生教育活動。 

10 委員 輔導組長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輔導活動。 

11 委員 資料組長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12 委員 特教組長  辦理特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宣導活動 

13 委員 教學組長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與評量。 

14 委員 教師會代表  

參與相關案件之會議。 

設計性別平等教育之主題課程融入教材及評量，並於

實際教學中落實。 

15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16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17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18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19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20 委員 
學年主任(代

表) 
 

21 委員 
科任主任(代

表) 
 

說明：若當事人雙方皆為學校教職員工時，不適用本委員會之職掌，另依市府相關規定辦理

之。 


